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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監測（視）連線傳輸問答集(109.12) 

一、 應設置對象及設置期限 

（一） 應設置對象有那些？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日期為

何？ 

說明： 

1.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以下簡

稱管理辦法）第 105 條規定及環保署 106 年 12 月

27 日修正發布令： 

（1）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至地

面水體，且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每日一千

五百立方公尺以上。 

（2） 發電廠以外之事業排放廢（污）水至地面水體，

且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每日一千五百立方

公尺以上。 

（3） 發電廠排放廢（污）水至地面水體，且有排放未

接觸冷卻水或採海水排煙脫硫空氣污染防制設

施。 

（4） 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至地面水

體，且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每日一千五百

立方公尺以上。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6） 前項第二款其排放量以作業廢水及洩放廢水之

排放量加總計算。生活污水、未接觸冷卻水或逕

流廢水與作業廢水、洩放廢水合併處理者，其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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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水量應合併計算。但裝設累計型水量計測設

施，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之計測

設施或計量方式得以分別量測合併處理之各股

水量者，其生活污水、未接觸冷卻水或逕流廢水

排放量得免納入計算。 

2.  指定日後之 1 年內（應完成設置日前），如有新設

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或既設者應擴增廢（污）

水量，達到應自動監測（視）及連線傳輸規模者，

依規定仍應於指定日之 1 年內完成自動監測（視）

及連線傳輸等設施之設置；如於指定日之 1 年後

（應完成設置日後）達到應自動監測（視）及連

線傳輸規模者，應於新申請取得排放許可證或排

放許可證完成變更登記之日前，完成自動監測

（視）及連線傳輸等設施之設置。 

（二） 事業之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為 1,500 CMD，

但其中有 50 CMD 為生活污水且有獨立之污水處

理設施處理生活污水，但最後與作業廢水及洩放廢

水合併排放（亦即僅有 1 個放流口），是否需設置

自動監測設施？ 

說明：否。依據管理辦法第 105 條規定，核准許可廢（污）

水排放量以作業廢水及洩放廢水之排放量計算。

但生活污水與作業廢水、洩放廢水合併處理者，

生活污水排放量亦應合併計算。因此，若生活污

水有獨立之污水處理設施，可不併入排放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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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大違規業者之對象為何？ 

說明：修正日期:民國 107 年 03 月 15 日 

依據管理辦法第 56 條，重大違規應設置水量、水質自

動監測（視）設施、連線傳輸設施及廢（污）水（前）

處理設施獨立專用電子式電度表之對象包括： 

1、 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流偷排者。 

2、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業）

或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其申請復

工（業）者。 

3、 大量排放污染物，經主管機關認定嚴重影響附近

水體水質者。 

4、 排放之廢（污）水含水污染防治法公告有害健康

物質，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公眾健康之虞者。 

5、 申請水措計畫或許可證（文件）日前 2 年內，同

一地址、座落位置或土地區段，曾有業者違反水

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裁處停工

（業）、於限期改善期間內自報停工（業）、或查

獲繞流排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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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大違規者或強制設置者應設置自動監測﹙視﹚

設施、電子式電度 表及顯示看板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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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事業一旦被主管機關查獲有繞流排放情形，即應設

置水質水量自動連線設施？有關繞流排放所指情

形為何？ 

說明： 

1、 是。依據管理辦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經

主管機關查獲有繞流排放之情形者，應依規定期限

完成水量、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錄影監視設施、

連線傳輸設施及廢（污）水（前）處理設施獨立專

用電子式電度表之設置，未依規定期限完成設置

者，不得排放廢（污）水。除廢（污）水（前）處

理設施獨立專用電子式電度表外，並應與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維持正常連線傳輸功能。 

2、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施行細則第 8 條規定，繞流排

放係指下列情形之一： 

（1） 以專管、渠道、閥門調整或以泵浦抽取方式使廢

（污）水由未經核准登記之放流口排放，或未依下

水道管理機關（構）核准之排放口排入污水下水

道。但僅排放未接觸冷卻水者，不在此限。 

（2） 廢（污）水未經核准登記之收集、處理單元、流

程，而由核准登記之放流口排放，有下列情形之一： 

A. 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度為放流水標準

限值 5 倍以上。但氫離子濃度指數、大腸桿

菌群及水溫，不在此限。 

B. 排放廢（污）水中氫離子濃度指數小於 2 或

大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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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共同排放管線排放廢（污）水設有採樣口者，

自採樣口排放廢（污）水。 

（4） 取得貯留許可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

（污）水，其排放水質有下列情形： 

A. 排放廢（污）水中污染物濃度為放流水標準

限值 5 倍以上。但氫離子濃度指數、大腸桿

菌群及水溫，不在此限。 

B. 排放廢（污）水中氫離子濃度指數小於 2 或

大於 11。 

（5）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繞開核准登記之收集、

處理單元、流程，或未依核准登記之放流口排

放，意圖逃避主管機關從事檢測等稽查之情形。 

（五） 如為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納管事業，且有管

理辦法第 56 條所列重大違規情事者，是否需進行

自動監測連線作業？ 

說明：是。區內納管事業符合水污染防治法所定事業分

類及定義者，如有管理辦法第 56 條所列重大違規

情事者時，均應依規定設置自動監測（視）與連

線傳輸作業。 

（六） 有關管理辦法第 105 條第 1 項規定應設置廢（污）

水自動監測與連線傳輸之業者，是否有免除設置規

定？ 

說明：否。符合管理辦法第 105 條第 1 項規定之對象，

應依法設置水量、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錄影監

視設施及連線傳輸設施，並與地方主管機關維持

連線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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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如果要做汰換設備的動作但屬於 1-3 批事業要進

行申請前要？ 

說明：是。先將先前申請的紙本內容繕打至廢(汚)水自

動監(視)設施措施說明書及確認報告書登錄系

統，並確認無誤後上傳，環保局人員會再確認與

前次申請資料是否符合，如符合會發同意備查公

文，如不符會請業者再行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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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測項目 

（一） 發電廠應監測哪些項目？ 

說明： 

1.  發電廠應於未採觸冷卻水及海水排煙脫硫空氣污

染防制設施廢水之放流口處設置獨立專用累計型

水量計測設施，監測放流水量。 

2.  發電廠採海水排煙脫硫者，應於海水排煙脫硫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廢水放流口，監測氫離子濃度指

數並設置攝錄影監視設施。發電廠排放未接觸冷

卻水者，應監測其水溫。 

（二） 工業區及事業（發電廠除外）水質自動監測設施監

測項目有哪些？ 

說明： 

1.  工業區及發電廠以外之事業且核准許可廢（污）水

排放量達 5,000 CMD 以上者，應監測水質項目

為：水溫、氫離子濃度指數(pH)、導電度、化學需

氧量、懸浮固體及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2.  發電廠以外之事業且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達

1,500 CMD 以上、未達 5,000 CMD 者，應監測水

質項目為：水溫、氫離子濃度指數(pH)及導電度。 

（三） 水量監測紀錄值之紀錄方式為何？ 

說明：水量監測紀錄值，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2 第 2 點規

定，應為累計型水量計測設施累計流量之 5 分鐘

差值，故應為體積單位（單位：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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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依管理辦法 106 條規定，事業之核准許可廢（污）

水排放量未達 5,000 CMD 者，水質項目僅需監測

水溫、氫離子濃度指數及導電度等項目。若事業有

2 個放流口且其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分別為

4,000 CMD 及 2,000 CMD，均未達 5,000 CMD，

水質項目是否僅需監測水溫、氫離子濃度指數及導

電度等項目？ 

說明：否。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係以整廠總和計

算，故 2 個放流口合計為 6,000 CMD，2 個放流

口各應監測之水質項目包括水溫、氫離子濃度指

數、導電度、化學需氧量、懸浮固體及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定之水質項目。 

（五） 若事業有 2 個放流口，且其核准許可廢（污）水排

放量分別為 2,000 CMD (D01)及 500 CMD (D02)，

此時，D02 是否需設置水量、水質自動監測設施？ 

說明：是。由於事業整廠之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

合計為 2,500 CMD，因此，2 放流口均應依據管

理辦法第 105 條規定，完成水量、水質自動監測

設施及連線傳輸設施或放流水水量、水質自動顯

示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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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事業之備用放流口之許可核准廢（污）水排放量是

否需合併計算？ 

說明：若經地方環保主管機關確認事業之備用放流口，

僅於緊急排放時使用，平常確實屬於無水狀態，

則可不併入許可核准廢（污）水排放量計算，否

則應合併計算。 

（七） 事業之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未達 5,000 CMD

時，可否設置水質水量自動連線傳輸設施並與主管

機關連線，以替代設置放流水水量、水質自動顯示

看板？ 

說明： 

1.  可。依據管理辦法第 106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目

但書及第 5 目規定，核准許可廢（污）水排放量

未達每日 5,000 立方公尺之事業不需設置連線傳

輸設施，應設置放流水水量、水質自動顯示看板。

但已依規定設置連線傳輸設施者不需設置放流水

水量、水質自動顯示看板。 

2.  因此，如事業採設置連線傳輸設施並與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連線者，依規定可不需設置放

流水水量、水質自動顯示看板。 

（八） 重大違規業者依規定設置自動監測（視）及連線傳

輸設施，在設置滿 365 日後，是否即可全部拆除？ 

說明：否。依據管理辦法第 56 條第 4 項規定，重大違

規對象依規定設置之設施，其中連線傳輸設施、

廢（污）水（前）處理設施獨立專用電子式電度

表及設置於放流口、納入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排放



 1

口之設施均不得拆除，其餘各項設施自完成水措

計畫核准文件或許可證（文件）之變更日起，累

計正常日數達 365 日以上，且無第 56 條第 1 項任

一款情事者，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後，方得免除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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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監測數據傳輸 

（一） 環保主管機關何時提供水質水量自動連線監測系

統傳輸模組、IP、傳輸序號？ 

說明：在業者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措施說明書，且經審

查通過後，主管機關依據措施說明書之傳輸位置

建置完成後將寄信告知業者 IP 位置、傳輸序號以

及提供業者 1 組帳號及密碼登入自動連線監測系

統網頁，由業者自行上網下載傳輸模組。 

（二） 監測紀錄值需多久上傳 1 次？ 

說明： 

1.  水量、水溫、導電度及氫離子濃度指數(pH)值等監

測紀錄值之傳輸頻率為每 5 分鐘至少傳輸 1 次。 

2.  化學需氧量(COD)及懸浮固體(SS)等監測紀錄值

之傳輸頻率每 60 分鐘至少上傳 1 次。 

（三） 若化學需氧量及懸浮固體每 180 分鐘完成 1 次取

樣分析，應如何符合「以 60 分鐘平均值作為監測

紀錄值」規定？ 

說明：如化學需氧量及懸浮固體無法於 60 分鐘完成採

樣分析，依管理辦法附件 2 規定，得以 180 分鐘

內之前 1 筆最新監測紀錄值替代。 

（四） 因放流口設備至中控室傳輸採用 4G 或無線網路

傳輸，可否使用 4G 或無線網路傳輸？ 

說明： 

1.  由於 4G 傳輸非固定式 IP，故可能會有傳輸中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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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影響數據傳輸，故不建議使用。 

2.  建議採用有線及固定式 IP 傳輸較為穩定。 

（五） 水質水量自動監測設施之原始訊號是否可傳送至

機房代管業(IDC)或設備商後，由其將原始訊號轉

成規定之傳輸格式，再傳輸予地方主管機關。 

說明： 

1.  否。如透過機房代管業(IDC)或設備商進行傳輸，

已有違反管理辦法附件 1 第 8 點規定之虞，故應

由連線業者直接將監測紀錄值傳輸予地方主管機

關。 

2.  管理辦法附件 1 第 8 點規定，自動監測設施數據

傳輸過程不得經過任何影響原始數據之設備，採

類比信號和線控編碼介面傳輸者，應防護現場環

境之強電、磁干擾，其原始數據誤差應不得超過

全幅 2%。 

（六） 傳輸資料替代定檢申報 

管理辦法第 108 條第 2 項規定，依規定設置水量、

水質自動監測（視）設施，且依附件 1 規定之數

據類別、格式進行傳輸，自動監測設施量測及監

測紀錄值處理規範符合附件 2，水質自動監測設施

及攝錄影監測設施之設置、相對誤差測試查核符

合附件 3 規定者，得以傳輸之水質水量資料，替

代定檢申報資料，其替代方式為何？ 

說明： 

1.  水量：由申報期間傳輸之自動監測數據累加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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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間之排放水量。 

2.  水質：由各水質項目每日之算術平均值與每日累

計排放水量，計算該申報期間之各水質項目之加

權平均值，計算方式如下： 

排放水質  

Ci：各水質項目每日之算術平均值。 

Qi：每日累計排放水量。 

（七） 業者若無法順利將監測（視）資料上傳，可能原

因為何？ 

說明： 

1.  業者端主機 IP 位址：針對有設置防火牆之地方主

管機關，常見傳輸問題在於地方主管機關防火牆

未開通業者端傳輸 IP 地址，或因業者未固定主機

IP 位址，造成資料傳輸中斷。 

2.  監測設施故障：業者端可能因為廠內數據採擷與

資訊處理系統(DAHS)等監測設施故障，而造成監

測訊號傳輸中斷。 

3.  傳輸模組目的地 IP 位址設定錯誤：業者應以地方

主管機關之伺服器主機 IP 位址，作為資料傳輸之

目的地 IP 位址，若在設定時輸入錯誤，則無法將

資料傳送。 

4.  監測紀錄值傳輸格式錯誤：如業者管制編號輸入

錯誤、資料長度不符規定、資料格式碼錯誤等，

應確認監測紀錄值傳輸格式符合環保署最新公告

之「自動監測（視）及連線傳輸數據類別及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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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5.  廠內傳輸網路中斷：如廠內採用 3G 等無線網路傳

輸之業者，可能因為雷雨等氣象因素，影響資料

傳輸，另外，亦有可能因傳輸主機網路接頭鬆脫，

造成資料傳輸中斷的問題。 

6.  廠外 ADSL 網路連線故障：網路電信公司在進行

相關工程時，可能暫時停止提供周遭區域網路服

務功能，造成連線業者監測資料傳輸中斷。 

7.  地方主管機關之自動監測管理資訊系統尚未完整

建立業者基本資料：地方主管機關之自動監測管

理資訊系統應完整建立業者管制編號、監測位

置、監測項目及相對應之監測標準與警戒次數，

前述項目如有缺漏，將無法順利把監測資料轉入

資料庫，甚至可能有所有連線對象資料傳輸中斷

之問題。 

8.  解檔程式未開啟：確認解檔程式未有因 Windows

作業系統更新而遭關閉情形。 

（八） 如何確認主管機關伺服器主機之防火牆是否有開

通，且可接收業者之監測資料？ 

說明：請開啟 IE 瀏覽器，連結至「http://地方主管機關

之 IP 位置/cwmsrec/」，判斷主管機關伺服器主機

之防火牆是否有開通，且可接收業者之監測資料。 

1.  主管機關伺服器主機已啟動資料接收服務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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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管機關伺服器主機尚未啟動資料接收服務之畫

面 

 

 

（九） 以 Windows 的「記事本」開啟傳輸檔案，檢查文

字檔之格式碼、管制編號、監測數據紀錄值等資

料內容及長度均正常，但無法轉檔存入局端資料

庫，可能的原因為何？ 

說明：可能原因為隱藏的程式控制碼錯誤，導致資料無

法轉檔存入資料庫。此時，可利用 ultraEdit 等程

式編輯軟體開啟傳輸檔案，檢查格式是否正確。

以下分別列舉正確及錯誤傳輸格式範例供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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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若廢（污）水處理設施採批次操作，則在非操作

期間所傳送予地方主管機關之監測資料辨識碼，

應填寫「00」或「10」？是否會影響有效紀錄值

百分率之計算？ 

說明：如採批次操作，廢（污）水處理設施在未操作期

間，所傳送之監測資料辨識碼應填寫「00」，該數

據在計算有效監測紀錄值百分率時，仍將視為正

常排放紀錄值，不會影響計算結果。 

（十一） 正常情況下之監測紀錄值資料辨識碼為

「10」，但在進行取樣槽清理時，會因擾動造成懸

浮固體濃度劇增，此時，是否需要切換監測紀錄

值之資料辨識碼？ 

說明：是。取樣槽清理時，可視為監測設施維修、保養，

故需將監測紀錄值資料辨識碼切換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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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環保主管機關收到業者因傳輸模組或網路故

障，而另以光碟片提報之監測紀錄值，應如何處

理？ 

說明：環保主管機關應將業者所申報之監測紀錄值，將

內 容 複 製 至 監 測 電 腦 主 機 之

D:\datarec\u\pol1\epbcbtub 之目錄下，系統即會自

動將監測紀錄值轉入資料庫。 

（十三） 無效數據及遺失數據的替代，如何判斷？ 

說明：業者在建置自動監測與連線傳輸系統時，應要求

設備儀器商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2 規定，完成無效

數據及遺失數據替代程式之撰寫，並應在確認報

告書以附件方式說明判斷程序，以作為主管機關

查核時之依據。 

（十四） 正常攝錄影時間百分率計算公式，所指未正常

攝錄影及遺失攝錄影畫面所指為何？ 

說明： 

1.  未正常攝錄影係指拍攝畫面非主管機關指定位

置，例如攝錄影鏡頭偏移。 

2.  遺失攝錄影畫面係指無攝錄影畫面，例如黑畫面

或檢驗圖。檢驗圖範例如下所示。 

  

資料來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檢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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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自動監測設施影像及監測數據傳輸埠 port 之

規定為何？ 

說明：經瞭解已連線對象設置情形後，在傳輸埠 port

部分，CCTV 影像之傳輸 port 建議使用 80、86

或 8080 port；監測數據傳輸則建議使用 80 port，

若採 https 加密傳輸時，則使用 443 port。 

（十六） 倘若業者端之監測紀錄值傳輸主機有 2 處，因

而需分 2 個檔案分別傳送時，傳輸檔案之副檔名

應如何命名？ 

說明：傳輸檔案副檔名之編碼原則上有 3 碼，第 1 碼為

縣市代碼，第 2、3 碼為流水編號。若因業者實際

需求而需核予同一業者 2 個以上之副檔名時，則

可彈性增加 1 碼，例如可同時核發副檔名「Y01」

及「Y01b」給該業者。 

（十七） 請問傳輸模組之「基本資料設定」，是否需勾

選「傳送中央主管機關」？ 

 說明： 

1.否。由於地方主管機關在接收到業者傳輸之監測

紀錄值後，會自動備份至中央主管機關的備援資

料庫，故不需另外勾選「傳送中央主管機關」，以

避免資料重覆傳輸。 

2.惟如地方主管機關有發生傳輸主機異常情事，以

致無法正常接收連線對象傳輸資料時，可通知連

線對象勾選，以掌握傳輸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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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請問傳輸檔案之監測數據紀錄值時間，是否應

整點傳輸？ 

說明：是。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1 第 2 點及「自動監測（視）

及連線傳輸數據類別及格式」規定，監測數據紀

錄值之時間格式為 HHmm ，數值範圍為

0000~2355，因此，相關監測數據紀錄值之時間

應從整點起算，且監測數據紀錄值之時間應標註

為傳送當時之時間。而化學需氧量與懸浮固體紀

錄值數據則可以 180 分鐘內之前 1 筆最新監測紀

錄值替代。 

（十九） 如已依規定每小時整點傳輸 1 次 COD 及 SS

監測紀錄值，系統顯示即時資料時，卻有時間延

遲的情形，可能原因為何？ 

說明：有可能為傳送之文字檔時間錯誤，例如時間 16:00

傳送之監測紀錄值，其 COD（代碼 243）及 SS

（代碼 210）之監測紀錄值時間為 15:00，而造成

1 小時的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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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倘 COD 及 SS 之採樣分析可於 60 分鐘內完

成，能否每 2 小時或每 3 小時採樣分析 1 次？ 

說明：否。若 COD 及 SS 自動監測設施可於 60 分鐘完

成採樣分析，則應每小時進行採樣分析，並依管

理辦法附件 2 第 2 點第 3 款規定，以整點傳輸前

60 分鐘內，1 個以上等距監測數據之算術平均值

作為監測紀錄值。 

00:00 01:00 02:00 03:00

水樣1 水樣2
 

00:00 01:00 02:00 03:00

水樣1 水樣2 水樣3 水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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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說明： 採樣   水樣分析   分析結果 

（二十一） 假設 SS 監測採光學原理，每 15 分鐘可完成 1

個循環的分析，60 分鐘可得到 4 筆的監測數據，

請問傳輸之監測紀錄值，應採用 4 筆平均值，亦

或每 15 分鐘傳送 1 筆即時數據？ 

說明：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2 第 2 點規定，懸浮固體及化

學需氧量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數據，係為 60 分鐘

內 1 個以上等時距有效監測數據之算術平均值作

為監測紀錄值，該 60 分鐘內若包含例行校正或維

護時間，得以 1 個以上有效監測數據計算其平均

值，故本情況應取 4 筆監測數據之平均值計算小

時平均值，以作為該小時之監測紀錄值。 

（二十二） 廢（污）水（前）處理設施獨立專用電子式電

度表所記錄之用電量，是否應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連線傳輸？ 

說明：否。獨立專用電子式電度表所記錄之用電量不需

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連線傳輸，但其用

電量數據，應可供主管機關查閱，並保存 5 年。 

四、 監測設施設置 

（一） 水溫計、氫離子濃度指數計及導電度計可否用同

一組檢知器（如三合一儀器）？ 

說明： 

1.  目前法令並未禁止使用三合一儀器。 

2.  由於採三合一儀器時，當其中某一單元故障，如

電源供應器，可能導致多項監測數據遺失，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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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設置三合一儀器時應謹慎評估。 

（二） 有關 CCTV 目標畫面，若事業或工業區池槽屬地

下式池槽，其所拍攝畫面可否為地面層的區域？ 

說明：若攝錄影監視目標為地下式池槽，則需使用具有

紅外線夜視功能之攝影機進行拍攝。 

（三） 基於保全及供電之考量，放流口監測設施能否設

置於廠內？ 

說明：管理辦法第 53 條規定，放流口應符合「設置於

作業環境外，進入承受水體前之地面」規定，故

放流口監測設施之設置應符合之。於實務上，由

於監測設施之運作需要供電，且如有保全考量，

放流口監測設施設置位置，應依管理辦法第 106

條第 2 項規定辦理。 

五、 申請與審查 

（一） 管理辦法第 106 條之 1 第 3 項提及污水下水道系

統得一併檢具措施說明書與確認報告書，送請地

方主管機關審查，事業單位能否比照辦理？ 

說明：否。依據管理辦法第 106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該

條款僅適用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前，已完成

自動監測及攝錄影監視設施裝設之污水下水道系

統，故事業單位不能比照辦理。 

（二） 進流口及放流口規劃使用相同廠牌型號之水量

計，在填寫措施說明書時，能否寫在同 1 張表格？ 

說明：否。在填寫自動監測（視）設施規劃說明時，監

測（視）設施設置位置不可複選，因此，進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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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放流口之水量計應分開填寫。 

（三） 提出監測設施採行替代措施申請之時間點？ 

說明：規劃監測設施採行替代措施者，應於措施說明書

送審前，送地方環保機關審核同意後，併入措施

說明書送審，並將主管機關同意函列為附件。 

（四） 攝錄影監視設施如何填寫量測範圍？ 

說明：攝錄影監視設施不需填寫量測範圍。 

（五） 如何填寫措施說明書之「監測紀錄值為幾個等時

距監測數據之算術平均值」？ 

說明：以 pH 值為例，法規規定其傳輸頻率為每 5 分鐘

至少傳輸 1 次，假設 pH 值每分鐘記錄 1 筆數值，

累加 5 筆數據並計算其算術平均值後上傳，則監

測紀錄值為 5 個等時距監測數據之算術平均值。 

（六） 在措施說明書之「自動監測（視）設施設置位置

圖」是否只要標示監測設施放置地點？ 

說明：除標示監測設施設置地點外，應同時標示進流口

位置、放流口位置及監測項目、中控室位置及廢

水處理流向圖。 

（七） 倘措施說明書審查通過後，在進行實際採購或安

裝設置時，發現需變更設施型號或規格，是否需

修正措施說明書，並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 

說明：是。措施說明書所載之設施規格與型號，應為實

際使用之設施規格與型號，若有任何的變更，仍

應先完成措施說明書修正後，再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通過後方進行設備採購與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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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168 小時連線測試的目的為何？ 

說明： 

1.  168 小時連線測試目的，乃確認保留（存）備查

之監測紀錄值格式正確，及確認從監測設施端到

環保局端之系統可連續 7 日（即 168 小時）正常

連線，且確認資料傳輸格式及數據正確，以利後

續連線正常。 

2.  應依規定申報連線項目及頻率，逐項確認資料是

否依指定時間及頻率傳送至主管機關。水量、水

溫、氫離子濃度指數及導電度，應每 5 分鐘傳輸

一次以上；懸浮固體、化學需氧量及其他指定項

目，每 1 小時傳輸一次以上。 

（九） 倘 168 小時連線測試沒有發生斷線情形，但中間

有一段時間監測紀錄值出現 0 或其他異常情形，

是否算通過 168 小時連線測試？ 

說明：否。在 168 小時連線測試過程中，如有因現場監

測設施故障、斷線或其他等因素，導致數據出現

異常，顯示系統尚未穩定，因此，若發生 0 或其

他異常情形（例如：數據出現-9999 等）時，應

重新進行 168 小時連線測試。 

（十） 168 小時連線測試之時間點在相對誤差查核

(RATA)之前或之後？ 

說明：應先完成相對誤差測試查核，確認監測設施準確

性後，再進行 168 小時連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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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如何辦理相對誤差測試查核？ 

說明：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ATA)之辦理，應在執行前 5

至 10 日向地方主管機關申報，並依據管理辦法附

件 3 查核步驟辦理，以確保監測設施對水樣具有

正確解析能力，並應於查核結束日起 20 日內，向

主管機關申報測試結果。 

例如:109/11/17 為相對誤差測試之檢測日期 

預申報區間為:109/11/7 – 109/11/12 

預申報錯誤需則重新安排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並重

新預申報。 

（十二） 於驗收 168 小時連線測試中，如果斷線，是否

需要重新測試？ 

說明： 

1.  倘若斷線原因可歸責於廠方者，則須重新起算。 

2.  倘若斷線，屬非歸責於廠方者，則無須重新起算。 

（十三） 確認報告書之相對誤差測試報告有效期限是

否有規定？ 

說明： 

1.  相對誤差報告日期應於安裝監測設施後，於提報

確認報告書之前完成。 

2.  執行相對準確度測試查核之前 5 至 10 日，應先向

環保局申報預定執行期間及檢驗測定機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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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確認報告書附錄2自動監測設施相對誤差測試

查核報告下方所列之「確認完成日期」所指為何？ 

說明：附錄 2 所列之「確認完成日期」係指完成相對誤

差測試查核所需之全部量（檢）測最後 1 組水樣

之採樣日期。需注意第 1 組水樣之採樣與最後 1

組水樣之採樣，應於 5 日內完成。 

（十五） 確認報告書附錄2自動監測設施相對誤差測試

查核報告下方所列之「確認人員簽章」是否由事業

單位指派之人員簽章確認？ 

說明：是，應由該事業單位指派之人員簽章確認。 

（十六） 設置完成後多久需提送確認報告書？ 

說明： 

1.  完成 168 小時連線測試後，依規定應執行連線前。 

2.  汰換及變更者，應於汰換或變更 15 日前，檢具自

動監測（視）及連線傳輸措施說明書送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並於汰換或變更完成 2

個月內，檢具自動監測（視）及連線傳輸確認報

告書，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確認後，

向核發機關申辦許可證（文件）之變更。 

3.  在不影響數據訊號傳輸、紀錄及計算之原則下，

因不影響數據品質及連線傳輸穩定性，得經主管

機關同意後，辦理確認報告書變更申請即可 

案例 申請項目 

僅汰換耗材，如感測器或電極，且廠牌型號一致 不需提出變更申請 

汰換電腦記憶體或硬碟等單一零組件，且不影響 DASH

系統相關設定參數者 

需提出確認報告書變更

申請 

汰換整台電腦，廠牌與型號不一致、DASH 系統資料有 需提出說說明書變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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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轉移與重新設定參數者 請 

監測設施汰換，涉及檢測遠裡變更者，如 COD 由重鉻

酸鉀法變更光學法 

需提出說說明書變更申

請 

 

（十七） 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納管事業，因有管

理辦法第 56 條所列重大違規情事，應設置自

動監測（視）設施時，係向地方主管機關或核

發機關申請措施說明書及確認報告書審查？ 

說明： 

1.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審查。 

2.管理辦法第 106 條第 3 項規定，依本辦法規定設

置之水量、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錄影監視設施

及連線傳輸設施，應於設施裝設前，檢具規定之

自動監測（視）及連線傳輸措施說明書，送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並於裝設後，檢具

規定之自動監測（視）及連線傳輸確認報告書，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確認後，再向

核發機關申請辦理許可證（文件）之變更。 

（十八） 於確認報告書需檢附維修保養合約書，未來若

更換維修保養廠商，是否需重新申請確認報告

書審查？ 

說明：否。因更換維修保養廠商而需更新合約書時，僅

需檢送更新之維修保養合約書予地方主管機關備

查即可。 

（十九） 修正監測數據擷取及處理系統（監測資料傳輸

檔案處理）是否需依據設施變更程序，向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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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申請變更？ 

說明：是。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1 第 1 點第 1 款規定，自

動監測設施包含數據採擷及處理系統(DAHS)。因

此，業者修正數據採擷及處理系統時，應依管理

辦法第 107 條規定，向許可核發機關提報措施說

明書，並於汰換或變更完成後 2 個月內，提報確

認報告書，申請辦理許可證（文件）變更。 

（二十） 業者依規定完成人工檢測後，應於期限內上網

申報檢測結果，請問申報系統之網址為何？是

否於現行的水污染源管制資料管理系統申

報？ 

說明：否。基於資訊安全之考量，請業者行文向地方主

管機關索取人工檢測申報之網址、帳號及密碼，

以登入地方主管機關之自動連線監測系統網頁，

進行人工檢測結果申報。 

 

六、 水量水質監測設施校正與維護 

（一） 關於自行校正與委外校正之資格認定為何？ 

說明：水量水質監測設施之校正，應依據管理辦法第

108 條附件 1 規定，須依原廠規定辦理。 

（二） 若未來儀表校正（尤其是自行校正者）不確實，有

無處分之依據？ 

說明：未依規定實施校正，監測數據視為無效數據，致

未達每日有效監測紀錄值百分率之要求時，依管

理辦法附件 1 第 10 點及第 11 點相關規定實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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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檢測；未達每月或每季之有效監測紀錄值百分

率之要求時，依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18 條或第

19 條規定，依同法第 46 條或第 47 條處分。 

（三） 管理辦法附件 1 校正平均誤差定義為何？ 

說明：假設 COD 標準品濃度為 80 mg/L，以自動監測

設施測定 5 次，其測值分別為 75、83、91、78、

88 mg/L，其校正平均誤差計算方式如下： 

 

（四） 在那些情況下，主管機關得依監測數據查核結果，

要求增加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ATA)頻率？ 

說明：例如有效監測紀錄值百分率不佳，或經常發生故

障維修等情形，主管機關即可要求事業或污水下

水道系統，增加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ATA)頻率。 

（五） 在執行 RATA 查核時，依管理辦法附件 3 之三（三）

1 規定，每批量（檢）測需於該水質項目自動監測

設施之 3 倍量測循環時間內完成。若 SS 項目採用

光學法，約 1 分鐘即可得到量測數據，則是否應於

3 分鐘內完成 RATA 測試？ 

說明：否。為確保數據之代表性，在進行 RATA 之 SS

查核時，需先採水樣並攪拌至少 10 分鐘以上，再

進行自動監測設施量測，並採後續實驗室化驗之

水樣。因此，一般而言，在進行 SS 檢測時，至

少約 15 分鐘得一組數據，一批數據需 3 組數據，

至少約 45 分鐘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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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備用水量水質自動監測設施的相對誤差測試查核

(RATA)應如何執行?另執行前是否亦須要向主管

機關申報採樣？樣品來源是否有限定？ 

說明： 

1.  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3 第 3 點規定，應由經水質檢驗

認證合格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依據附件 3 之相關

規定完成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ATA)，並出具報告。 

2.  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1 第 13 點第 2 項規定，備用水

量水質自動監測設施的相對誤差測試查核得免向

環保主管機關申報預定執行期間及檢驗測定機構

名稱，但使用備用設施前，應向環保主管機關報

備，且應於報備後 3 日內，提報最近 3 個月內之相

對誤差測試查核合格報告。前項檢附之相對誤差測

試查核合格報告，其執行方式免依水污染防治措施

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附件 1 第 6 點第 3 項辦理。 

3.  備用自動監測設施之樣品來源，應以該場址之廢

（污）水之水樣進行相對誤差測試查核合格，方得

使用備用自動監測設施。 

（七） 倘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ATA)未符規定，應每日執

行 1 次人工採樣，至檢具相對誤差測試合格報告報

請查驗之日止。由於人工採樣應由水質檢驗認證合

格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來執行，若該機構在應執行

日的 5 天後才進行採樣，之前的 4 天能否由污水廠

自行採樣？ 

說明：否。所有人工採樣均應由經水質檢驗認證合格之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執行，若該機構在應執行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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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 5 天始至現場採樣，則當天應分次採 5 個樣

本，補足之前應採而未採之樣本數。之後應依規

定，每日採樣檢測直至檢具相對誤差測試合格報

告報請查驗之日為止。 

（八） 替代資料是否可視為有效監測紀錄值？ 

說明：否。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2 第 6 點規定，監測紀錄

值為無效或遺失數據並以替代資料替代後，仍視

為無效或遺失數據。 

（九） 自動監測設施故障期間，能否以故障期間之人工檢

測值作為監測紀錄值之替代資料？ 

說明：否。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2 第 6 點規定，應以前月

有效監測紀錄值百分率所規定作為替代資料之平

均測值，或於無效或遺失數據監測期間，經主管

機關之採樣檢測數據，兩者擇高值作為替代資料。 

（十） 監測設施、數據擷取及處理系統(DAHS)與網路連

線故障異常之處理方式及數據傳輸資料辨識碼對

應之代碼為何？ 

範

例 

監測 

設施 

DAHS 
網路連線

Internet 
解決方法&故障排除 原始

數據 

傳輸檔案 

數據 狀態碼

1 ● × 
0 30 

● 修改 DAHS（替代值依替代原則規定），

並依法規附件 1 第 9 點（六）應於事件

發生後 24 小時內，以書面、電話、傳真

或網路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

備並執行人工採樣檢測 

替代值 93 

2 × ● 
0 30 

● 
替代值 93 

3 送修 ● 
0 30 

● 
替代值 93 

4 ● ● ● 10 × 
以電子郵件、光碟片或其他電子儲存媒

介，於當日 17 時前向主管機關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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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例 

監測 

設施 

DAHS 
網路連線

Internet 
解決方法&故障排除 原始

數據 

傳輸檔案 

數據 狀態碼

5 ● ● × × ● 

修改 DAHS，並提送正確之傳輸檔案給

地方環保局，由承辦人員修改資料庫（狀

態碼為 10） 

6 ○ ● 數據 91 ● 修改 DAHS(10→91) 

7 
汰換、

變更 
● 

● 90 
● 

替代原則依法規規定時程，提送措施說

明書及確認報告書 ● 93 

註：●=正常，○=使用備用設施（須完成 RATA 檢測），×=故障異常 

 

（十一） 使用水質備用自動監測設施時，是否依廠牌規

格或設備製造商指定之週期及方法，定期校正水質

自動監測設施即可？ 

說明：否。依據管理辦法附件 1 第 13 點第 4 項規定，

使用氫離子濃度指數、導電度、懸浮固體、化學

需氧量或氨氮備用自動監測設施者，使用期間校

正週期最長不得超過 7 日。 

（十二） 水質自動監測之前1日有效監測紀錄值百分率

未達多少，則應執行人工採樣檢測？ 

說明：依據管理辦法第 108 條附件 1 規定，設施因故致

前 1 日有效監測紀錄值百分率未達管理辦法規定

者（水溫、pH 及導電度未達 95%；COD 及 SS

未達 50%），應以網路向地方主管機關報備，並

依規定執行人工採樣檢測。 

（十三） 異常申報格式 

說明:依據桃園市環保局異常申報格式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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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異常時間： 

2.異常原因： 

3.更換代碼：  

4.是否可補上傳監測數據： 

5.人工採樣數據筆數： 

6.回復上傳時間： 

（十四） 設施汰換、變更報備程序為何？ 

說明： 

1.  依據管理辦法第 107 條，設施應於汰換或變更 15

日前，向水污染防治許可核發機關提報措施說明

書，並於汰換或變更完成後 2 個月內，提報確認報

告書，申請辦理許可證（文件）變更。程序圖如下： 

 

2.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於自動監測（視）設施汰

換、變更或送修期間：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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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應於事件發生後 24 小時內，以書面、電話、

傳真或網路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記錄發生時間、報備發話人、受話人姓名、職

稱及事由。 

(2) 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汰換、變更或送修期間，應

執行人工採樣檢測，但經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備後，得使用備用自動監測（視）

設施，並免執行人工採樣檢測。 

(3) 水量自動監測設施之汰換、變更或送修，應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方式，記錄

該期間之水量。 

(4) 攝錄影監視設施之汰換、變更或送修期間，應

於原攝錄影監測設施設置位置，每日執行巡檢

及拍照作業，並作成紀錄，保存 5 年備查。 

(5) 自動監測（視）設施汰換、變更或送修期間，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經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報備後，得使用備用自動監測（視）

設施，並免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附件 1第 9點辦理人工採樣檢測或巡檢及

拍照作業。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使用備用自

動監測（視）設施者，應依附件 1 規定辦理。 

七、 全幅設定 

（一） 有關全幅設定規定應包含放流水標準範圍，同時

規定近 90 日之有效監測數據各日平均值應介於全

幅之 10%~90%，以工業區放流水之 COD 為例，

其全幅設定是否至少應包含 100 mg/L？若放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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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際 COD 僅約 5 mg/L 左右，是否違反規定？ 

說明： 

1.  是。依據放流水標準規定，石油化學專業區以外之

工業區（不包括科學工業園區）之放流水 COD 最大

限值為 100 mg/L，故全幅至少應包含 100 mg/L。 

2.  依管理辦法附件 2 第 3 點規定，近 90 日之有效監

測數據各日平均值應介於全幅之 10%~90%，但近

90 日之有效監測數據日平均值低於放流水標準之

10%且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確認者，不在

此限。 

（二） 依規定，若監測數據於短時間內大幅波動者，得

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採核定之全幅設定方式，請

問法規是否有定義何謂「短時間」及「大幅波動」？ 

說明：否。連線業者可依實際情形，於確認報告書登

載「短時間」及「大幅波動」之說明，並在自動監測

（視）設施維修保養合約書或計畫書中說明。 

八、 罰則 

（一） 事業：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18 條，依同法第 46

條處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6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

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

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得命其停工或停業；

必要時，並得廢止其排放許可證、簡易排放許可

文件或勒令歇業。 

（二） 污水下水道系統：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19 條，依

同法第 47 條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600 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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鍰，並通知限期補正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

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九、 其他相關問答 

（一） 檢測設備之廢液，是否可納入污水廠處理？ 

說明： 

1.  檢測設備之廢液應依環保法規規定處理回收。 

2.  若使用有害環境的有毒化學物質試劑（參考有害事

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應依「毒性化學物質管理法」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依登記

文件內容運作（核可文件）。 

3.  藥劑處理需遵照廢棄物清理法委由專業合格廠商

清運、處理，並依廢棄物清理法第 31 條及第 33 條

規定辦理，於事業廢棄物清理計畫書中說明規劃貯

存方式與場所。 

（二） 有關水量水質自動監測紀錄保存，是否僅保存最

後傳送給地方主管機關之監測紀錄值即可？ 

說明：否。有關監測紀錄保存，除應保存最後傳送給地

方主管機關之監測紀錄值外，亦需同時保存廠內

相關原始監測數據，以備查驗。 

（三） 法規公告應連線對象在指定之日起 1 年內，應完

成自動監測（視）連線傳輸設施之設置，是否在法

規規定應完成日前，完成硬體施設設置即可？ 

說明：否。應連線對象應在法規規定期限內，完成水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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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質自動監測與攝錄影監視設施連線傳輸設置，

並且亦應在期限內，完成相對誤差測試查核

(RATA)、168 小時連線測試、確認報告書審查通

過，並完成許可證（文件）變更等程序。 

（四） 地方主管機關伺服器主機因Windows更新或主機

當機時，重新啟動時應執行之步驟為何？ 

說明：Windows 更新或主機重新開機時，廢水監測（視）

即時資訊系統(CWMS)之資料處理系統及資料解

檔程式會停止運作，地方主管機關應重新點選執

行「CWMS 局端資料處理系統」、「CWMS 傳輸

資料備援回復」資料解檔程式及「CWMS 警示組

件」（如下圖示），以重新開啟程式，業者監測紀

錄值將轉譯傳送進入地方主管機關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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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管機關伺服器主機之轉檔程式停止執行，且出

現下列畫面時，應如何處理？ 

 

說明：通常是因為業者基本資料建置不完整，而造成伺

服器主機之轉檔程式停止執行。因此，地方主管

機關需先確認基本資料建置之完整性，如檢查監

測位置參數之監測標準及警戒次數是否為空白，

若是（如下圖），則需輸入該連線對象所對應之監

測標準及警戒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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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系統接收數據及數據判讀原則 

代碼 定義 說明 

00 廢（污）水處理單元（放流

口)暫停運轉時監測設施之

紀錄值 

廢（污）水處理單元或放流

口因歲修、批次操作未運轉

期間等或其它原因暫時停

止運轉，以本代碼註記之 

10 正常排放紀錄值  

11 超限紀錄值 監測紀錄值超過放流水標

準或環境影響評估承諾值

時，以本代碼註記之 

20 校正測試紀錄值  

30 無效數據 依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

申報管理辦法附件定義認

定為無效數據時，以本代碼

註記之 

31 監測設施維修、保養紀錄值  

32 廢（污）水處理單元故障紀

錄值 

處理單元故障，以本代碼註

記之 

40 天災或其他不可抗力因素

所造成設施故障或停電期

間 

遭遇有天災（如颱風、地

震、海嘯、雷擊等）或其他

不可抗力因素（如火災、戰

爭、瘟疫、暴動等）所造成

水質、水量自動監測（視）

設施故障或停電時，以本代

碼註記之 

90 監測（視）設施及連線傳輸

設施汰換、變更，或送修期

間，已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

但無備用設施者 

 

 

91 備用監測設施替代值 使用備用監測設施量測之

替代值，以本代碼註記之 

92 主管機關採樣檢測替代值 使用主管機關採樣檢測之

替代值，以本代碼註記之 

93 歷史平均測值替代值 使用過去資料計算出之替

代值，以本代碼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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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環檢所認可的第三方採樣公司 

檢驗機構 地址 電話 

輝揚環境檢測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路 888 號 5 樓

之 4 

電話:03-3161590 

九連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龍潭區工五路 90 巷 49 號  電話 :03-4990016 

榮工大發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鶯歌區建國路 377 巷 3 號  電話 : 02-26790579 

精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中和區中正路 716 號 14 樓 電話 : 02-82280770 

新美檢驗科技有限公司  新北市中和區新民街 112 號 2 樓  電話 : 02-22288505 

網站連結：https://goo.gl/LGsoeM 

（八） 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ATA）相對準確度標準 

說明：行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相對誤差測試查核（RATA）相對準確度標準 

檢測機構檢測平均值 104 年 1 月 1 日起適用 107 年 1 月 1 日起適用 

平均值< 15 mg/L — 平均差値 ± 6 mg/L 

15 mg/L ≤平均值< 30 mg/L ± 45% ± 40% 

30 mg/L ≤平均值< 60 mg/L ± 35% ± 30% 

平均值≥ 60 mg/L ±25% ± 20% 

註1：零點：指實際狀況以零點校正液量測之最小值。 
註2：全幅：指實際狀況以全幅校正液設定量測範圍內所能量測之最大值。 
註3：在同一條件下（如溫度），以自動監測設施及經檢測機構以「總溶解 
固體及懸浮固體檢測方法─103～105℃乾燥（NIEA W210）」同時對現場水樣

進行量（檢）測，將二者之數據作相關性分析，其中自動監測設施量測需於三

倍量測循環時間內完成，而檢測機構檢測得於水樣保存期限內執行檢測。每次

測試查核至少量（檢）測 3 批以上，至多量（檢）測 4 批。每批包含 3 組
數據，每組數據包含 2 部分，分別為自動監測設施量測及檢測機構檢測結果。 
計算：以各組「自動監測設施量測」與「檢測機構檢測」數據之差值，計算差

值算術平均值（式1）、差值標準偏差（式2）、信賴係數（式3）及相對誤差

測試查核之相對準確度（式4）。若檢測機構檢測平均值 ＜15 mg/L 時，相對

誤差測試查核改以平均差值（式5）為認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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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差值算術平均值 

 

d ：「自動監測設施量測」與「檢測機構檢測」數據差

值算數平均值 

di：各組「自動監測設施量測」與「檢測機構檢測」數

據之差值 

（二）差值標準偏差 

 

（三）信賴係數：單尾（one-tailed）之 2.5%誤差信賴

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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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對誤差測試查核之相對準確度 

 

（五）平均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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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重大違規或強制設置者免除部分自動監測設

施設置 判斷流程 

 

 

   否 

 

 

 

 

                   是 

 

 

 

 

 

 

 

是 否 

（四） 

COD/SS/氨氮/其他主管機關指定水質項目之「季有效

監測記錄值百分綠」均達 80%以上 本季所有天數均不納入正

常日數累計 

當季個月分之 pH、水溫、導電度、水量之有效監測

記錄值百分率及攝錄影監視設施之正常攝錄影時間

百分率之「月有效監測記錄值百分率」 

均達 90%以上 

當季個月份各監測項目之有效監測

記錄值百分率均達標，故本季所有

日立天數納入正常日數累計（例

如：4月以 30 天計，5 月以 31 天計，

6月以 30 天計，故本季正常日數總

計 91 天） 

各監測項目之有效監測記錄值百分率均

達標之月份才德納入正常日數累計（例

如：4~6 月僅 4月及 5月之 pH、水溫、

導電度、水量及攝錄影設施之「月有效

監測記錄值百分率」達標、6 月未達標，

則本季正常日數計 61 天） 

依前述原則，正常日數累計達 365 天以上者且無 56 條第 1巷任 1款情事者，

依據水汙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辦法第 56 條第 8項規定，得申請免除設

置（惟連線傳輸設施、顯示看板、電子式電度表及設置於放流口、納入汙水下

水道系統之排放口之設施應保留，不得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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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第 1-3 批事業進行新申請前，應先將紙本資

料上傳至系統 

說明：依第一百零七條本 辦法規定設置之自動監測

（視）施，其主機、 數據採擷及處理系統汰換與

原設置之廠牌或型號不同時， 數據採擷及處理系

統汰換與原設置之廠牌或型號不同時， 應於汰換

十五日前，檢具措施說明書送直轄市、縣（市） 應

於汰換十五日前，檢具措施說明書送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並於裝設後應執行相對誤

差測試查及 主管機關核准，並於裝設後應執行相

對誤差測試查及 連續一百六十八個小時傳輸測

試，完成後再檢具確 連續一百六十八個小時傳輸

測試，完成後再檢具確 認報告書，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審查 及現場勘認報告書，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 及現場勘確認。 

(十一)、自動連續監測 168 小時說明與審查流程 

1.  自動監測（視）與連線傳輸設施設置依據與罰則  

(1) 依據「水污染防治法」第 18 條與第 19 條，

事業及污 水下水道系統應採行水污染防治措

施，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2) 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18 條或第 19 條之

規定，依 同法第 46 條或第 47 條處分。 

2.  設置對象及時程 （一） 事業及工業區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依據 104 年 11 月 24 日修正發布「水

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理 辦法」第 105 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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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 12 月 23 日環署 水字第 1040106538 號

令規定，各批應完成 水量、水質自動監測設施、

攝錄影監視設施、連線傳 輸設施及放流水水量、

水質自動顯示看板之設置對象 及期程。 

3.  168 小時連線測試目的，乃確認從監測設施端到環

保局端之系統可連續 7 日（即 168 小時）正常連線，

且確認資料傳輸格式及數據正確，以利後續連線正

常。 

4.  注意在 168 小時連線測試過程中，如有因現場監測

設施故障、斷線或其他等因素，導致數據出現異

常，顯示系統尚未穩定，因此，若發生 0 或其他異

常情形（例如：數據出現-9999 等）時，應重新進

行 168 小時連線測試。 

(1)自動連續監測 168 小時審查流程，由業者提

供文件與光碟，其中文件應註明審查 7 天共

168 小時之區間。 

(2)點選監測資料裡的歷史資料搜尋 168 小時的

數據第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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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業者的監測數據例如 2/21-2/27 共 168 小時

的監測數據所有的監測項目數值不可為 0 或

負值。 

 

範例是點選 SS 每小時監測 1 次，1 天即為 24 筆，

有效率 100%，而 168 小時應有 168 筆，COD 同上。

其餘的監測項目為每五分鐘 1 筆，每天要有 288 筆

監測數據，而 168 小時則應有 2,016 筆，其監測項

目為 pH、導電度、水量、水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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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必須重新審查之範例，例如其平均值為-1 就是

不合格。必須重新審查 168 小時檢測。因此所

有的監測項目數值不可為 0 或負值，以上數據

無誤即通過 168 小時審查。 

 

(十二)、自動監測傳輸類別格式-CCTV 代碼 

說明:依據自動監測（視）及連線傳輸數據類別及格式

之設定規範，影像參數為 330 開頭且無狀態碼 10 

(26Bytes)，330(影像代碼) T01-11(影像位置) 

1080328 (年月日) 0855(時間點) 0111(代表錄影

啟動)空格兩格，可至即時資料查看有無正常上傳

(顯示綠燈) 

 
欄位說明： 
註 1：0ABC：A = 1 攝影機啟動；A = 2 攝影機停止（含保養、維修） 
B = 1 錄影啟動；B = 2 錄影停止（含保養、維修） 
C = 1 HTTP 影像伺服器啟動；C = 2 HTTP 影像伺服器停止（含保養、維修） 
A、B、C = 0 表示故障 
註 2：資料辨識碼：本欄位之目的，係便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與各事業及污水下水道系統
進行資料判讀。 


